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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促进长三角海事一体化融合发展，通过调研船舶进出港报告与 VTS 动态报告的现状，提出了存在的主要

问题，并对两个报告整合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从报告系统、报告内容和报告形式、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三方面对整合

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船舶进出港和 VTS 动态一次报告工作机制，为船舶报告系统整合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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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1 月 13 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在杭州举行

长三角海事一体化融合发展集中研讨，介绍了《长三角

海事一体化融合发展 2020 年工作任务清单》，第 50 项

是研究船舶进出港报告与 VTS 动态报告整合的可行性
[1]。国外相关研究经验主要有欧盟的船舶交通监控和信

息系统 (VTMIS)、新加坡的“海港运作控制中心”，国

内相关研究经验主要有：宁波舟山港交通组织一体化 [2]、

浙北水域船舶交通组织一体化、上海海事局的“自助电

子申报平台”和 江苏海事局的“船Ｅ行”系统等 [3]。目

前船舶进出港报告系统和 VTS 系统是海事动态监管的重

要手段，但船舶进出港报告与 VTS 动态报告数据库之间

相互独立，船舶动态数据无法实现共享，因此，本文就

船舶进出港报告与 VTS 动态报告整合的可行性开展系统

调研、分析，以期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船舶传感动态

信息日益丰富的背景下，提出整合原船舶进出港报告与

VTS 动态报告的新方案。

2 船舶进出港报告和 VTS 动态报告现状

通过对宁波梅山海事处、宁波舟山 VTS 宁波交管

中心、吴淞 VTS、洋山 VTS 和船公司进行实例调研和问

卷调查，本文理清了现有的相关报告制度，全面总结、

分析长江三角洲区域特别是浙江辖区船舶进出港报告、

VTS 动态报告等实践和具体工作要求和实际效果，总结

目前存在的问题，了解海事相关层面及相应船舶进出港

报告与 VTS 动态报告整合的意愿及相关建议。以下是目

前船舶进出港报告和 VTS 动态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数据和信息采集系统分散

经过多年信息化的发展，海事系统已开发了众多

船舶报告系统，如“船舶进出港报告系统”和大量的

VTS 交通组织系统，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然而，

由于系统建设由不同开发部门、使用不同设备、采用

不同方法存储管理数据，造成了系统不互通、数据不

一致无法交换，使得船舶和船舶管理部门需要向不同

系统报告船舶状态，管理部门数据查询访问不方便，

不能全面掌握船舶动态等。

2.2 信息资源利用程度较低

目前，船舶进出港报告与 VTS 动态报告之间相互

独立，缺乏统一规范，报告途径的不同等差异，导致

船舶报告和动态数据无法实现有效交换和共享，形成

信息孤岛，不能实现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船舶动态

数据的共享。一方面，由于缺乏提前量大的船舶报告

信息，使得 VTS 中心很难系统、全面地掌握海上交通

动态信息。另一方面，海事其他部门也无法从 VTS 系

统中获取船舶动态信息，不利于实施实时的海事监管。

2.3 重复报告占用人力和高频资源

船舶 VTS 动态报告一般在交通繁忙期，基于 VHF

的报告，通话人可能表达不规范、表述不清楚，导致

语意的误解或重要信息的遗漏等问题，并且 VHF 非电

子化的报告方式也不利于信息的存储与共享，会导致

报告时间过长，报告过频繁，影响 VTS 值班员对辖区

重要船舶与事项的处理，也影响值班员对辖区交通态

势的有效监控。

2.4 报告对于不同船舶要求不同，不利于掌握海上交通

的全面信息

船舶进出港报告和 VTS 动态报告对国轮与外轮、

进出港船舶和过往船舶要求不同，加之存在 AIS 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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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船舶，交通流动态难以全面掌握。针对长江三角洲

区域有很多小型船、过往船、没有 AIS 的船舶和大量的

内河船，仅通过船舶进出港报告或 VTS 动态报告，无法

获取过路船相关信息，不能全面掌握小型船舶、内河船

的动态，妨碍对船舶进行交通流组织。

综上所述，目前船舶进出港报告与 VTS 动态报告

之间相互独立，船舶动态数据无法实现共享，数据库管

理系统使用率极低，从而造成了 VTS 中心船舶交通信

息管理水平不高的局面。因此，加强船舶进出港报告与

VTS 动态报告的信息共享，研究整合船舶进出港报告和

VTS 动态报告十分必要。

3 船舶进出港报告与 VTS 动态报告整合可行性分析

船舶进出港报告与 VTS 动态报告整合可行性从报

告系统、报告内容、法律法规、政策要求三方面进行分析。

3.1 报告系统方面

第一，上海海事局的“自助电子申报平台”和浙江

海事局的“船舶交通组织服务管理平台” 可以看成是

VTS 动态报告制度的一种创新，它将 VTS 动态报告的部

分信息以提交网络平台或手机 APP 报告的形式进行，

这种创新取得了不错的工作成效，说明 VTS 动态报告的

信息通过网络平台或手机 APP 提前报告的形式实施是

可行的。第二，整合后的一体化报告平台，为 VTS 提供

了动态报告记录和查询平台，解决了原来报告信息无法

记录，无法保存数据的问题。第三，整合后的一体化系

统将船舶进出港报告和 VTS 动态报告进行整合，解决了

船舶进出港报告与 VTS 动态报告之间相互独立，船舶动

态数据无法实现共享，数据库管理系统使用率极低的问

题，不仅让船舶进出港报告受理部门可以实时掌握船舶

动态，而且 VTS 中心能够提前掌握更全面的海上交通流

信息。

3.2 报告内容和报告形式方面

在报告内容方面，整合后的一体化报告系统适用于

所有船舶，可以获取所有船舶的动态信息和静态信息，

解决了船舶进出港报告系统无法提供外国籍和过往船舶

的信息，报告的覆盖面有局限性的问题。

在报告形式方面，通过整合，VTS 动态报告的形式

由通过 VHF 语音报告转变为通过 VHF 语音报告、平台

报告和系统自动获取相结合的形式，解决了当交通较为

繁忙时 , 同一个频道内的水域有船舶报告时，会出现频

道被占用，导致其他船舶漏报的问题，也节约甚高频资

源，留出更多的通话空间用于船舶之间的协调。

3.3 法律法规、政策要求方面

船舶进出港报告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

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

(2020 修正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实施国内航行

海船进出港报告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交通运输部

海事局关于实施内河航行船舶进出港报告制度有关事项

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实施。VTS 动态报告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规则》以及各

地《VTS 用户指南》、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

规则和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实施。在船舶进出港报告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面，本

文提出开发一个新的报告系统，没有减少船方原有需要

填报船舶进出港报告的信息，不违背船舶进出港报告制

度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在 VTS 动态报告相关的法律

法规方面，本文提出开发的一体化报告平台，是将通过

VHF 向 VTS 中心报告有关航行动态，改为通过平台报

告有关航行动态，具体报告内容根据《VTS 用户指南》

或 VTS 中心需要动态信息进行填报，不违背《中华人

民共和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关于 VTS 动态报告的要求。

4 船舶进出港和 VTS 动态报告工作机制

整合后的报告既要有利于海事管理机构对船舶的

安全监督，还要方便船方的实施操作。本文提出开发船

舶进出港报告与 VTS 动态报告一体化报告工作机制。

整合后的一体化报告系统替代原船舶进出港报告系统，

与现有的 VTS 系统和外轮口岸报告系统搭建接口，以

便数据互通。

4.1 开发一体化报告系统   

明确在一体化报告系统中需要填报的字段，具体填

报的字段，需先征求各个海事管理机构、港航部门、引

航调度和相关航运企业意见，根据以上意见，海事管理

机构提出在一体化报告系统中需要填报的字段，再对字

段进行梳理，最后对字段进行调整、评估和预判，以下

是各种船舶需报告的内容（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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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体化报告系统示意图

对于中国籍船舶，在平台填报的内容包括原船舶进

出港报告的报告内容和 VTS 中心需要报告的内容，具

体为在船舶进出港报告航次信息下面扩展一些船舶动态

信息，包括船舶进出报告线信息和业务预约信息，具体

如下：

（1）船舶进出报告线的信息：航道、进出港类别、

最大高度、最大吃水、报告线、过报告线时间、受理机

构和是否拖带、受限等。

（2）增加业务预约信息的字段，此部分内容可根

据长三角各海事机构的实际需求来设置，船舶可以在一

体化报告系统中将船舶在长三角区域内的航行、靠泊、

抛锚等作业动态进行报告，并可以根据实际计划修正、

增加或者删减在港作业动态，确保后续计划的准确性。

增加字段主要包括：①航槽预约信息：拟过航槽开始时

间、拟过航槽结束时间、受限情况等；②锚位预约信息：

申请锚地名称、锚泊原因、抛锚时间、起锚时间、预计

抛锚时间、实际吃水等；③港内移泊：船舶航速、离泊

时间、离泊地点、离泊码头、靠泊时间、靠泊地点、靠

泊码头等。

对于外籍船舶，目前外籍船舶需要进行 VTS 动态

报告和船舶进出口岸报告，外籍船舶的信息通过现有的

VTS 系统和船舶进出口岸报告系统导入到一体化平台

中，获取完整的外籍船舶静态和动态信息。

对于过路船，在一体化平台填写好出发港和目的港

后，系统会弹出框，弹框内容是“是否会经过某个港口”

和“是否同意所经港口 VTS 管理区域的相关规则”，

如选“是”，代表船方开展了 VTS 动态报告，接受了

VTS 中心的管理，与 VTS 中心达成了协议。在一体化

报告系统与 VTS 系统有接口，一体化系统填报信息会

自动推送到对应的港口的 VTS 系统中，并且可以在数

据库中搜索。除此之外，船方要接受填写 VTS 中心要

求申报的其他内容。

4.2 报告程序

（1）报告时间。预计离港或者抵港 4 小时前（航

程不足 4 小时的，在驶离上一港口或作业点时报告），

但提前时间不应超过 24 小时。

（2）报告途径。在整合后的一体化报告平台上填

报（注意船舶在填报时，需要勾选两个选项：①是否经

过某个港口；②是否同意所经港口 VTS 管理区域的相

关规则），或者在整合后的一体化报告手机 APP 客户

端上填报。

（3）报告反馈。当在平台成功提交船舶报告信息后，

系统向船舶预留的手机反馈信息收妥回执，并对船舶提

交的信息进行安全校验，校验后的提示信息也将反馈至

船舶。

（4）报告变更。船舶应通过平台或手机 APP 客户

端报告变更情况：进港时间推后的，在原时间 3 小时前

报告变更；进港时间提前的，在新时间 3 小时前报告变

更。

5 结语
本文通过调研船舶进出港报告与 VTS 动态报告的

现状，提出了主要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整合的必要性，

分析了整合是可行的，提出了船舶进出港和 VTS 动态

一次报告工作机制。两个报告的整合是落实国务院“放

管服”改革精神的体现；便于船舶进出港口，提高船舶

营运和港口码头周转效率；有利于提高港口航道锚地的

利用率；有利于实行船舶进出港计划制；可以加强对船

舶的监督管理；方便海事管理机构掌握船舶信息、船员

信息；有利于理顺业务归口管理与政务审批服务关系，

推动海事内部管理协作更趋精细完善，提升行政效率，

促进长三角海事一体化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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